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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法认定解聘行为合法
案件审理过程中，广东省广州市越

秀区人民法院全面审查双方提交的证
据，力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审理后，法
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司解除
其与吴某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以
及吴某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具备事实与

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经查，吴某在仲裁庭
审中已对广东某食品公司提交的相关谈话

记录、视频等证据予以确认，并承认其存在
广东某食品公司所主张的相关行为。本案
诉讼中，吴某未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交相
反证据，仅以时间久远记不清为由推翻仲
裁阶段的确认，依据诚信原则，法院对其否
认不予采纳，对广东某食品公司提交的证
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广东某食品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将
违反“禁止歧视和骚扰”政策的行为列为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且公司已通过员
工会议传达该规定，吴某签收《员工手册》
并参加会议，已清楚知晓该制度。吴某违
背他人意愿的不当行为对其他员工造成干
扰，产生不良影响，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的情形，广东某食品公司据此解除
劳动合同于法有据，吴某主张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吴某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

为，本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吴某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广东某食品公司据此解除与吴某
的劳动关系属合法解除，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法官在查阅案件材料。 潘泓雨 摄

以“文明”“和谐”为底色的职场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观层面的生动体现。随着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职

场生态持续向好，劳动者权益保障日益完善，但职场性骚扰等职场乱象依然存在，严重侵害个体合法权益，破坏职场生态。在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中，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吴某诉广东

某食品公司劳动争议案，判决劳动者有职场性骚扰行为的，用人单位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该案通过严谨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

用，让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获得公平对待与尊严保障，彰显了法治对职场公平正义的维护，同时该案鼓励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进行

用工管理，为构建权责清晰、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实践参考。

司法赋能职场文明 法治引领价值导向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毓莹

严循证据链规则与诚信原则 捍卫职场法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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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引领共建安全、文明的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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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某食品公司与吴某
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吴某任餐厅
服 务 员 ， 按 合 同 约 定 履 行 工 作 职 责 。
2018 年 12 月，公司告知吴某解除劳动
关系，并向吴某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明确吴某在职期间存在骚扰女
同事的行为，违反公司“禁止歧视和骚

扰 ” 规 定 ， 依 据 该 规 定 及 《员 工 手 册》
“解聘情形”相关规定，解除与吴某的劳
动合同。

吴某对该解聘决定不予认可，认为其
相关行为并非性骚扰，而是对同事的爱慕
之情，主张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
付赔偿金 1.2万元。

双方协商无果，吴某向广州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广
东某食品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 1.2 万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驳回吴某的全部仲
裁请求。吴某不服该仲裁结果，遂向广东
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成为破题关键
庭审过程中，吴某与广东某食品

公 司 围 绕 “ 是 否 存 在 性 骚 扰 行 为 ”
“ 公 司 解 聘 行 为 是 否 合 法 ” 等 核 心 问
题展开激烈辩论。

广东某食品公司称，公司解聘吴
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及公司规章制
度，吴某在职期间多次对女员工实施
性 骚 扰 ， 多 名 女 员 工 遭 受 侵 害 并 投
诉 。 公 司 接 到 主 管 部 门 经 理 汇 报 后 ，
通过查看休息室监控、向多名员工调
查核实等方式开展调查，最终确认吴
某性骚扰行为属实。

为证明其主张，广东某食品公司

提交系列证据：公司五名女员工的面谈
记录、投诉信及相关视频录像，均证明
吴某存在对同公司女员工的不当行为并
造成干扰；吴某的面谈记录，显示吴某
确认曾在员工休息室未经同意就将头靠
在 一 名 女 员 工 身 上 ， 该 记 录 有 吴 某 签
名；广东某食品公司的 《员工手册》 及
签收记录，显示吴某签收了该手册，手
册明确禁止任何形式性骚扰，违反者公
司 可 对 其 解 聘 且 无 补 偿 金 ；《会 议 记 录
表》 显示公司已告知吴某因实施性骚扰
行为将被解聘。该记录有吴某签名。

吴某则主张相关行为系对同事的爱

慕，并非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否认其
存在性骚扰行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缺
乏合法依据，属于违法开除。

吴某在仲裁庭审中对公司提交的相
关 谈 话 记 录 、 视 频 等 证 据 均 予 以 确 认 ，
广东某食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与
在仲裁中提交的证据一致，但在一审诉
讼过程中，吴某仅确认公司的一次谈话
及签名，除此之外，对其他证据及证据
中的签名均不予认可，称不记得是否签
收 过 《员 工 手 册》， 对 相 关 证 据 的 真 实
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否认，坚持
要求广东某食品公司支付赔偿金。

本案裁判通过精准的法律适用，清晰回答了劳动
争议中三个常见但棘手的问题：一是在缺乏直接记录
性骚扰行为的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职场性骚扰事
实；二是当劳动者在纠纷解决的不同阶段作出矛盾陈
述时，应如何认定法律事实；三是如何对用人单位依
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法
院的审理思路，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裁判
参考。

其一，以“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破解职场性骚扰
认定难题。性骚扰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和非
公开性，取证难度大。本案中，直接记录不当行为过
程的证据可能有限。然而，法院并未因此提高证明标
准或苛求用人单位提供“铁证”，而是充分运用民事诉
讼规则，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广东某食品公司
提供的证据并非孤证，有多名受害女员工的面谈记录
及视频，这些陈述在指向吴某不当行为的基本事实上
能够相互印证；亦有吴某本人亲笔签名承认不当行为
的面谈记录以及在劳动仲裁程序中的自认。各类证据
之间形成了闭合的、指向一致的证据链，足以让法院
确信吴某实施性骚扰行为的事实存在。

其二，以诚信原则维护司法程序的严肃性与诚信
底线。诚信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吴某在劳动
仲裁阶段，面对公司出示的证据，明确表示了“确
认”和“承认”。这构成了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自认，对
仲裁庭认定事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然而，在诉讼阶
段，吴某在无正当理由、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
下，全面推翻先前自认，试图通过否认事实来规避不

利后果。这种行为构成了典型的诉讼中“反言”。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和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人
民法院应责令其说明理由。鉴于吴某无法说明正当理
由，一审、二审法院适用诚信原则，裁定其诉讼中的
否认无效，维持了仲裁阶段确认的事实。这一裁判明
确了法律态度：劳动争议解决程序具有法定性和严肃
性，当事人在前一法定程序中对己不利的陈述，不能
在后一程序中随意否认。这既是对仲裁权威的维护，
更是对诉讼诚信的捍卫，防止了当事人通过反复无常
的陈述滥用诉权。

其三，以合法合理规章制度界定用人单位管理权边
界。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确立了禁止性骚扰的规则，
并明确了用人单位对性骚扰行为的预防、制止和调查处
置义务。用人单位为落实法律要求、营造安全职场环
境，有权通过规章制度对性骚扰行为进行具体界定和禁
止。本案中，广东某食品公司将法定义务内化为企业规
章制度，内容具体、合法，且履行了民主公示程序。这标
志着禁止性骚扰成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三位一体”的行为准则。吴某的行为，经证据证
实，明显违反了该规章制度，且对工作场所环境和他人
权益造成了实质损害，构成“严重违反”。法院判决支持
公司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行使单方解除权，实质上
是对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营造安全职场环境的
充分肯定，传递出法院对职场性骚扰等不法行为“零容
忍”的鲜明态度。

本案作为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典型案例，发挥着法治教育和社会行为指引功能。裁
判通过综合运用证据规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准确
认定用人单位因员工实施性骚扰行为与该员工解除劳
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本案以严谨的逻辑和鲜明的价值
取向，成为指导职场行为规范、明晰司法裁判规则的
标杆性案例。

防治职场性骚扰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案肯定了用
人单位在防治职场性骚扰中的主体责任和能动作用。
防治职场性骚扰并非仅是受害者的私事，更是用人单
位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民法典为企业设定了防止
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本案中，广东某食品公司通过
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投诉调查
机制，并在查实后果断对违规者进行处理，履行了这
一法定义务。法院的判决确认了该公司管理行为的合
法性，实质上是司法权力对用人单位正当行使内部管
理权、构建友善职场环境的“撑腰”。这有助于激励
更多企业建立健全反性骚扰机制，敢于对不法行为

“亮剑”，从而在源头和制度层面减少此类事件发生。

职场性骚扰举证难是维权的主要障碍。本案中，法
院基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用人单位提
供的多名证人陈述、监控资料、行为人自认等证据进行
综合审查，认定了性骚扰事实。对行为人仲裁阶段自认
证据的采信，有效破解了受害者“口说无凭”的困境。
这种务实、全面的证据认定思路，为同类案件中受害方
维权和用人单位调查处置提供了司法范本，增强了制度
保护的实效性。

本案彰显了司法裁判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的独特作用。文明、和谐、诚信、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吴某的行为侵犯他人人格尊严，违
背公序良俗和职业道德，与“文明”“和谐”相悖；其
在诉讼中的反言行为，则违背了“诚信”原则。法院的
判决不仅是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否定评价，更是对诚实守
信、相互尊重、恪守职场伦理等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
递。本案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通过司法裁
判树立了“职场性骚扰零容忍”“诚信诉讼”的行为规
范，有助于引导劳动者自觉规范言行，培育健康、文
明、和谐的职场文化。

公司以男员工实施性骚扰为由解聘

扫码观看《民法君“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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